附表：关联单位情况说明
关联单位情况说明
	
单位负责人与本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单位：





与本单位存在控股与被控股关系的单位：







与本单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单位：







校内员工(含劳动用工)及亲属控股、参股或管理的企业：




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盖单位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备注：申请人应当如实披露相关关联单位的情况。没有相关关联单位的明确填“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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